
供货合同
甲方(订购方): 岑溪市信访局

乙方(配送方): 岑溪市惠达百货商行

甲乙双方本着公正、诚信、互惠互利、友好合作的原则，就由乙方负

责向甲方提供商品配送服务事宜，达成协议，为保证双方的权利，特订本

合同。

一、商品配送的质量、数量、时间及验收

1、配送的商品质量按甲方的要求质量配送，货物的包装应适于长途运

输和反复装卸，并且乙方应根据货物不同的特性和要求采取防潮、防雨、

防锈、防震、防腐等保护措施，以保证货物安全无损地到达甲方指定地点，

商品的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。乙方将承担因包装不当导致交付的合同标的

物受损的责任。

2、数量应保证准确性，原则上以甲方验货数量为准。

3、时间:在本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将所订购的货物送至甲方指定

地点。

4、验收:乙方按甲方时间、质量要求送货，经双方验收合格后送到甲

方指定地点，交货时清点数量，检查有无破损，出现破损由乙方负责。验

收须经甲乙方代表签字确认。

二、采购标的:

序号 商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（元） 合计（元）

1 水壶 只 2 140 280

2 洁柔卷纸 提 2 25 50

3 洁柔卷纸 箱 1 150 150

4 六堡茶叶 斤 10 60 600

5 李字牌蚊香 盒 3 5 15

6 厕所抽纸 箱 5 96 480

7 茶壶 只 1 65 65



8 电热水壶 个 1 169 169

9 维达抽纸 箱 1 168 168

10 擦窗器 只 1 18 18

11 垃圾袋（10 斤） 扎 58 2.5 145

12 维达卷纸 提 5 25 125

13 洁柔抽纸 提 1 25 25

14 疏通剂 瓶 1 20 20

15 洁厕精 瓶 5 5 25

16 厕所抽纸 箱 1 96 96

17 维达卷纸 箱 1 150 150

18 六堡茶叶 斤 2 60 120

19 厕所抽纸 箱 1 96 96

20 垃圾袋（10 斤） 扎 10 2.5 25

21 水龙头 只 1 5 5

22 洗手台水龙头 只 1 30 30

23 洁柔卷纸 提 11 25 275

24 厕所抽纸 件 1 96 96

吸顶灯 60X60 只 3 68 204

电灯泡 只 1 8 8

维达抽纸 箱 3 162 486

疏通宝 瓶 3 25 75

洁厕精 瓶 3 6 18

软管 条 1 5 5

空气清新剂 瓶 1 13 13

檀香 盒 1 5 5

寳力杀 瓶 2 22 44

置物架 个 1 28 28



垃圾袋（5斤） 扎 4 2 8

粘钩 排 1 5 5

4127

合计（元）：

合计人民币

（大写）：

肆仟壹佰贰拾柒元整

三、付款方式:货款在配送验收后三个月内结算，甲方必须将货款付给

乙方指定的收款员或转入乙方指定的帐户。

四、违约责任:

1、如因货物质量不符或不对称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
2、甲方逾期未向甲方支付货款，乙方有权随时终止向甲方供货，并按

每天 3‰收取违约金。

五、其他

1、不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，解决不成时，可提交乙方所在地仲裁委员

会仲裁或向法院提出诉讼。

2、本合同一式二份，盖章生效，双方遵照执行。

甲方（公章）：岑溪市信访局 乙方（公章）：

纳税人识别号：114504810079004154 法人（授权）代表人：

法人（授权）代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19977416816

联系电话：0774-8222763 开户行：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岑溪支行

开户行： 工商银行 账户：660000018332500019

账户：2104370009300075782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